云南省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C标志”使用生产企业计量监督

抽查工作指引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计量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所列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C标志”使用生产企业计量监督抽查事项的实地检查。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生产企业及“C标志”使用生产企业等检查对象。

本工作实地检查的行政监管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应组织相关依法设置或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参与现场检查并提供技术支持。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检查痕迹。
一、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JJF 1070-2005《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实施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抽查内容

抽查生产企业包装现场或者成品仓库内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是否与标注一致；获得“C标志”生产企业是否按要求正确使用。

三、检查方法
（一）抽取检查对象。按照当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确定的抽查比例/户数，从抽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生产企业及“C标志”使用生产企业作为检查对象。
（二）现场抽样。检查组在被抽取的定量包装生产企业包装现场或成品仓库进行抽样，并详实填写《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抽样单（生产企业用）》（附件1），双方在抽样单上签字确认（被检查单位加盖“印章”），检查组做好现场检查笔录。抽样及检验应符合JJF1070-2005《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等系列计量技术规范。

（三）检验评定。参与现场检查的计量技术机构对抽样商品开展现场或实验室检验，出具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报告，填写《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生产企业）监督检验抽样检验结果统计表》（附件2），并形成书面检查报告。

四、检查结论

（一）“未发现问题”。通过对此次抽查所匹配的抽查事项的检查，未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的，可认定为“未发现问题”。

（二）“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1.通过实地核查，确认实际不存在该市场主体，并由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产权所有人、物管公司、相关部门等予以证明的；

2.通过实地核查、第三方证明或邮寄等方式，能确认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实际不存在的； 

3.经向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无人签收的。
（三）“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1.拒绝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进入被检查场所的；

2.拒绝向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提供相关材料的；

3.采取暴力或其他阻扰、妨碍检查工作的行为，致使检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

（四）“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未发现市场主体从事本次抽查匹配的检查事项，并经市场主体书面承诺的，可认定为“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五）“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对检查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但问题较为轻微，可通过提醒、警告、约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方式责令市场主体整改，且在限期内整改完成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六）“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对检查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且违法情节较为严重或严重，不能通过警告、约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方式责令企业限期改正或市场主体无法按规定期限改正，需进一步调查处理或进一步限期改正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需立案调查的，应移交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五、结果公开及有关要求

抽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应及时通过将检查结果录入“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公示、发布抽查通报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并就检查发现的问题移交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移交时应提供详细的检查记录、证据材料和处理建议等。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检查组。
监督检查过程，检查组及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擅自向被检查对象和无关人员泄露与监督检查有关的信息，确保检查结果的公正、公平。
附件：1.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抽样单（生产企业用）

2.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生产企业）监督检验抽样检验结果统计表

附件1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抽样单

（生产企业用）

编号：
	被抽查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  址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类型
	□国有 □集体 □私营 □三资 □其他
	所属行业
	

	企业规模
	□大    □中    □小
	上年销售额
	

	质量认证情况
	□体系认证      □产品认证
	计量保证能

力评价情况
	□通过  □未通过

	计量体系情况
	□体系确认   □其他确认  □自主管理
	
	

	任务来源
	
	检验类别
	
	抽样时间
	

	检验地点
	□现场        □承检机构实验室
	样品送达

时间和地点
	

	样品送达方式
	□企业送达    □企业委托抽样人员带回
	
	

	序号
	商品（产品）名称
	商标

（品牌）
	标注

净含量
	产品批号或

生产日期
	产品执行标准号

	1
	
	
	
	
	

	2
	
	
	
	
	

	3
	
	
	
	
	

	序号
	检验

批量
	抽样

数量
	抽样方法
	抽样

地点
	封样

方式
	样品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2
	
	
	
	
	
	

	3
	
	
	
	
	
	

	抽样单位（公章）：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抽样人（签名）：
	被抽查企业（公章）：

被抽查企业经手人（签名）：


说明：1、此抽样单一式三份，分别留存承检机构、被抽查企业和任务下达部门。
      2、上年销售额指定量包装产品的销售额。
      3、检验类别分为：监督检验（定期、不定期、复查）、仲裁检验、委托检验。
附件2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生产企业）监督检验抽样检验结果统计表（一）

	抽查结果
	抽查企业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批)
	不合格批次(批)
	抽样合格率(%)

	抽查州（市）
	（家）
	（批）
	净含量标注     
	净含量检验
	净含量标注     
	净含量检验  
	净含量标注
	净含量检验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生产企业）监督检验抽样检验结果统计表（二）

	 抽查
 结果
	米
	面粉
	速冻食品
	冲饮类食品
	食用油
	杂粮
	罐头食品
	方便食品
	包装饮料
	其他食品类商品
	批次总数
	标注合格总数（批）
	检验合格总数（批）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
州（市）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合格率(%)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生产企业）监督检验抽样检验结果统计表（三）

	    

    抽查
    结果
	化妆品
	洗发液
	沐浴露
	合成洗涤剂
	抽纸
	垃圾袋
	其他日用品类商品
	批次总数
	标注合格总数（批）
	检验合格总数（批）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
州（市）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合格率(%)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生产企业）监督检验抽样检验结果统计表（四）

	    

   抽查
    结果
	农药
	种子
	农膜
	电线电缆
	油漆涂料
	建筑胶水
	润滑油
	动物饲料
	其他类型商品
	批次总数
	标注合格总数（批）
	检验合格总数（批）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抽查
州（市）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标注
	检验
	
	
	

	
	
	
	
	
	
	
	
	
	
	
	
	
	
	
	
	
	
	
	
	
	
	
	
	
	
	
	
	
	
	

	合格率(%)
	
	
	
	
	
	
	
	
	
	
	
	
	
	
	
	
	
	
	
	
	
	
	
	
	
	
	
	
	
	




